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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16年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17年3月30日发出，2017年4月28日再次发出《关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暨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下午13：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7年5月1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互联网

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所在地般阳山庄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1人、代表股份37,220.8728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2,260.2311万股的

40.343%。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19,524.4194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26%。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人、 代表股份35,374.6470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2,260.2311万股的

38.342%。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19,515.2872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101%。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846.2258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01%。 其中，B股股东通过

网络投票的4人，代表股份数9.1322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16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175,

806

99.991% 32,922 0.009%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212,

872

99.984% 31,322 0.016%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46,

078

99.971% 32,922 0.029%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37,

472

99.959% 31,322 0.041% 0 0%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175,

806

99.991% 32,922 0.009%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212,

872

99.984% 31,322 0.016%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46,

078

99.971% 32,922 0.029%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37,

472

99.959% 31,322 0.041% 0 0%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175,

806

99.991% 32,922 0.009%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212,

872

99.984% 31,322 0.016%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46,

078

99.971% 32,922 0.029%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37,

472

99.959% 31,322 0.041% 0 0%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175,

806

99.991% 32,922 0.009%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212,

872

99.984% 31,322 0.016%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46,

078

99.971% 32,922 0.029%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37,

472

99.959% 31,322 0.041% 0 0%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202,

328

99.998% 6,400 0.002%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239,

394

99.998% 4800 0.002%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72,

600

99.994% 6400 0.006%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63,

994

99.994% 4800 0.006% 0 0%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1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63,370,

791

97.626% 457,703 0.123%

8,380,

234

2.251%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87,471,

640

96.019% 456,103 0.234%

7,316,

451

3.7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03,541,

063

92.136% 457,703 0.407%

8,380,

234

7.457%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68,896,

240

89.862% 456,103 0.595%

7,316,

451

9.543%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2,148,

828

99.984% 59900 0.016% 0 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5,189,

194

99.972% 55000 0.028%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2,319,

100

99.947% 59900 0.053% 0 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613,

794

99.928% 55000 0.072%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64,434,

574

97.911% 457,703 0.123%

7,316,

451

1.966%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87,471,

640

96.019% 456,103 0.234%

7,316,

451

3.7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04,604,

846

93.082% 457,703 0.407%

7,316,

451

6.51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68,896,

240

89.862% 456,103 0.595%

7,316,

451

9.543%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1关于补选刘德铭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72,208,

728

371,413,

148

99.786% 0 0% 795,580 0.214%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95,244,

194

194,866,

912

99.807% 0 0% 377,282 0.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12,379,

000

111,583,

420

99.292% 0 0% 795,580 0.708%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76,668,794 76,291,512 99.508% 0 0% 377,282 0.492%

表决结果：刘德铭先生当选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张明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临

时提案的内容和提出程序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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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7-033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股票停牌情况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关于公司出售或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

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同力水泥，股票代

码：000885）已于2017年5月8日开市起停牌不超过10个交易日（不超过2017年5月19日）。

公司将在10个交易日内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或者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二、停牌期间工作进展情况

2017年5月9日至5月12日，正在选聘独立财务顾问、法律和审计服务机构，并积极开展

相关准备工作。 后续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7-016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收到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公

司监管一部 《关于对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7】0561号），主要内容如下：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部注意到，有媒体于2017年5月11日刊登了有关报道，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相关盈

利承诺、与主要客户交易的真实性、应收账款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等情况进行质疑，特别是称

公司“大客户迷雾重重” 。 上述报道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的规定，现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澄清并披露：

一、报道指出公司存在部分主要客户注册资本较低、成立短时间内即贡献大额营业收

入、超出经营范围营业、办公室地址为住宅区、两家主要客户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相同等情

形。

（一）请公司核实说明上述报道的真实性；

（二）结合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模式，披露向上述客户销售行为的真实性、营业收入确认

的合规性及客户的后续销售情况；

（三）上述主要客户的成立时间、主要股东、销售渠道、资金实力、回款情况等信息；

（四）迪沃特商贸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形、公司与其经营合作的主要

考虑；

（五）上述主要客户与上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二、请公司对上述报道所涉重要事项进行核实，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澄清。

请你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17-5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5月12日，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速投资” )通知，高速投资于2016年4月26日质押给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

丰支行的本公司86,529,867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于2017年5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同日， 高速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6,529,867股有限售条件股份质押给济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质押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期限自2017年5月11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高速投资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86,529,8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2%，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86,529,8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2%。

高速投资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为一致行

动人，高速集团持有本公司有限售股份679,439,0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6%。

二、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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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调查通知书》（沈稽查局调查通字 [2017]001号）：“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

合” 。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

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

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

票上市的决定。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

一次，说明立案调查的情况进展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二、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沈稽查局调查

通字48号）（公告编号2016－081），截止目前，对该立案稽查事项，本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

会做出的有结论性意见及结果的文件。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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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林业信托贷款项目处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14年6月14日，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南方林业信托贷款项目有关情况的公告》。 因福建泰宁南方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林业公司）无法按期偿还信托贷款，我公司采取了申请强制执行保全资产和受让信托

受益权等方式以求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2014年6月12日，我公司收到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

院《执行裁定书》[（2014）泰执委字第13-1号]。 其中裁定查封、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

江西泰联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华阳林业（三明）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财产。根据法

定程序，福建泰宁县人民法院主持对部分抵押林权资产进行了拍卖，目前拍卖结束，福建泰

宁县人民法院下达了《执行裁定书》。

二、裁定情况

2017年5月11日，我公司收到福建泰宁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泰执委字

第13号之八），将被执行人华阳林业（三明）开发有限公司12.68万亩林权及13,198亩林地

使用权进行司法拍卖，以7,060万元成交，我公司将分两次取得拍卖款。

另外，因南方林业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资产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知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暂缓拍卖被执行人江西泰联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抵押林权，具备

条件时，我公司将申请继续拍卖。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公告前,我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我公司将对该事项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四、本次公告的处置进展对公司利润的可能影响

收到拍卖款后，公司应收款相应减少，现金增加。本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

有影响。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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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3月23日、2017

年4月10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成情况，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28,688,024元增加至378,249,593元，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

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3月24日、2017年4月11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公司新《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733121010B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华富工业区猛狮蓄电池厂内1.2.4幢）

法定代表人：陈乐伍

注册资本：人民币378,249,593元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0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蓄电池、锂电池、电子测量仪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助动自行车、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生产；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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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7-035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17年4月11日召开的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本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8,065,6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0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分配方案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

本次现金红利派发年度为2016年度。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1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7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配方法

1．本次股息的派发方式及到账的具体日期；

1.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7年5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1.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账户 名称

01*****626 吴培生

00*****760 吴琼瑛

01*****411 吴兴荣

01*****913 黄凯军

01*****305 李月琴

01*****125 吴利祥

01*****956 吴琼明

00*****686 莫勇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年5月3日至登记日：2017年5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2．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调整相关参数

1.股权激励等价格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后）》的规定：若公司在激励对象行权前有派息、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具体内容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将另行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融资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工业园区

咨询联系人：许唯放、余毓灏

咨询电话：0575-84313688

传真电话：0575-84318666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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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会议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

月12日（星期五）14:00-17: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上

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星期

四）15:00至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359,528,35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2.08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97,184,4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4.78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62,343,8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29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56,470,053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6.61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96,09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49％。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55,573,9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052％。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2,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9.1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

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金信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83,409,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3％；反对100,39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369,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22％；反对100,

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5,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7,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32,486,3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张仲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9,526,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468,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金信华

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55,764,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14%；反对705,10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995,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13%；反对705,

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8,823,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9％；反对705,1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764,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14％；反对705,

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3、审议通过《公司对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27,020,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83％；反对5,46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5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002,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181％；反对5,46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杨育红律师、郭姝婧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

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内容等相关事项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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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推选张仲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仲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选举张仲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张仲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张仲华先生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仲华先生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董事职责的要求，符合董事的任职条件；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张仲华个人简历

张仲华先生，1962年出生，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能源系统分析硕士学位，中国国籍。张仲华先生1989

年至1995年就职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交通与能源司；1995年至2012年先后在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担任油品业务发展经理、油品市场和销售经理、特殊产品业务经理、中国/香港沥青业务总经理；2012年

至2015年先后就职于重庆东银能源集团及启迪科技服务集团，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公司执行总

经理，2017年3月13日起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张仲华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仲华先生未持有启迪桑德股票，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